
原主体企业要做好改制企业的债权债务清理工作，进行必要的债务审计，落

实债权债务人。防止利用改制之机逃废银行或其他债权人的债务。 改制企业原

为独立法人的，要继续承担和落实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;从原主体企业分立重组

的改制企业，按商定的比例承担债务，并及时办理有关手续

主辅分离辅业改制过程中，企业管理层参与改制的，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

金应按照 21号文件标准执行。辅业改制单位净资产进行各项支付和预留后的剩

余部分向参与改制的管理层转让的，管理层不得参与资产转让方案的制订以及与

此相关的清产核资、财务审计、资产评估及底价确定等重大事项;不得以各种名

义低价出售、无偿转让量化国有资产;管理层应当与其他拟受让方平等竞买，并

提供其受让资金来源的相关证明，不得向改制企业及主体国有企业借款，不得以

这些企业的资产为管理层融资提供保证、抵押、质押、贴现等;管理层要取得改

制企业绝对控股权的，国有产权转让应进入国有资产管理机构选定的产权交易机

构公开进行，并在公开国有产权转让信息时对有关事项进行详尽披露。主体企业

要加强对企业资产转让中涉及管理层受让相关事项的审查，认真履行有关职责，

切实维护出资人及职工的合法权益。

分户的改制单位应当包括以下材料：

1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;

2.产权登记证复印件;

3.三类资产(含主体企业补足资产)的清查报告和认定证明文件;

4.改制时点的审计报告;

5.改制时点的资产评估备案表;

6.资产处置的专项审计报告，应当具体说明改制单位改制时点的资产剥离、

划入补足、土地使用权的处置等情况，具体载明改制单位实际支付的经济补偿金、



补助金、移交社保机构人员费用、内退人员预留费用的标准和总额，所涉及的人

员并与本企业、本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对比情况等;


